
PGJC-RZ/GK03-2021 第一版 第 0 次修订                                              2021 年 8 月 1 日生效 

 第 1 页 共 5 页 

 

 

 

 

上海浦公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认证流程 
 



PGJC-RZ/GK03-2021 第一版 第 0 次修订                                              2021 年 8 月 1 日生效 

 第 2 页 共 5 页 

目    录 

 

1、机构简介.....................................................................................................................................3  

2、范围..............................................................................................................................................3  

3、程序..............................................................................................................................................3 

3.1 申请人具备的条件......................................................................................................................3 

3.2 具体流程......................................................................................................................................4 

 

 



PGJC-RZ/GK03-2021 第一版 第 0 次修订                                              2021 年 8 月 1 日生效 

 第 3 页 共 5 页 

1、机构简介： 

上海浦公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公检测）原名上海浦公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0 年 2 月，是一家专业从事建筑工程、铁路工程、公路工程、市政道路、桥梁隧道、地下管

线、水利工程、勘察测绘等检验检测服务和产品认证的第三方综合性技术服务机构，作为一家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为客户提供全面优质的检验检测与认证服务。公司拥有一支充满活力、敢于创新的精英团队，

包括教授级高工、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博士、硕士等人员，还有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业内顶级专家，

检验检测能力和技术服务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公司设有战略发展中心、证券投资部、人力资源中心、经营中心、总工办、财务中心、采购中心、

综合管理部等职能部门，下设有中心实验室、桥隧管线中心两个检测中心，一个认证中心。 

公司紧紧围绕“科学、公正、准确、满意”的质量方针，以“创建民族品牌，打造百年老店”为企

业愿景，以“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为使命，以“共创价值，共享成功”为企业价值观，秉承“勇担责任，

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为客户提供满足其需要的最有价值的产品及服务，全力打造中国版的“sGs” 。 

联系电话：021-33828365 

通信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 700号 

邮政编码：201202 

 

2、范围 

本机构的认证服务对所有活动在机构动作范围内的申请人开放，不附加任何以客户的规模、某一协

会或团体的成员、已颁发证书的数量以及不恰当的财务或其他条件作为限制条件。本程序描述了申请人

向浦公检测申请认证的步骤和要求。 

 

3、程序 

3.1 申请人应具备的条件 

3.1.1 境内企业申请人应持有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如申请人不具有企业法人

资格，则应由其属企业法人出据相关的证明文件以表明申请人的合法性)。事业单位申请人应持有政府

主管部门颁发的“事业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适用时提供“产品商标注册证明”，实行生产许可

证的产品需获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境外企业应持有有关机构的登记注册证明材料。 

3.1.2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无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设备和产品； 

3.1.3 产品质量符合相应产品标准和相关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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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按适用标准或相应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要求建立了文件化的管理体系并已有效运行； 

3.1.5 申请人应向浦公检测提交一份正式的、其法人代表签署的认证申请书(认证申请书模板由浦公检

测以公开文件形式提供)，并按照认证申请书中的内容要求提交相关文件资料的复印件。基本文件资料

包括：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证等；管理手册、程序文件；涉及行政许可的组织，还应提供行政许可

文件复印件，如生产许可证、3C 证书、建筑资质、设计资质、矿山开采证、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申请产品认证的企业需提交产品商标注册证明（需要时）、申请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还应提交环境

管理体系覆盖场所的环评批复的复印件、申请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还应提交适用的法律法

规清单和生产过程中企业所使用的主要危险材料清单。若管理体系覆盖多个场所，应附每个场所的法律

地位证明文件、行政许可证明的复印件。所有复印件要经复印件提供者签章（签字〉认可其与原件一致。

转入认证申请、产品认证申请还应符合国家及浦公检测相关要求。 

3.2 具体流程 

3.2.1 申请人提出申请 

申请人可按本机构网站 http://www. pgjc. Com.cn/上公示的认证领域和范围进行产品认证申请，申请材料

需按公开文件《浦公检测产品认证申请书》中的要求进行准备和提交。 

3.2.2 申请受理 

3.2.2.1 本机构在接到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后会对其进行评审，决定是否受理，并在做出决定后通知申请

人。 

3.2.2.2 申请一旦受理,申请人将接到受理通知和认证报价。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后签订认证合同，申请

人按合同规定的时间节点向本机构支付相应费用。 

3.2.3 启动审核流程 

合同生效后机构启动审核流程，包括审核启动、审核实施、编制审核报告并批准和分发、复核认证

决定等 

3.2.4 审核完成后工作 

审核完成后，根据审核结果进行后续工作，包括注册发证、证后监督等。 

3.2.5 当认证证书有效期即将到期,获证方需在证书到期前 6 个月通知本机构是否进行再次认证。如确

认进行再次认证需提交《浦公检测产品认证申请书》。 

3.2.6 具体流程详见附件 1:申请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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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申请程序流程图 

 

 

 

 


